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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8_BE_BD_

E5_AE_81_E5_9C_A8_E8_c76_644498.htm 一、报名方式与报

名时间 本次考试报名采取全国统一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

合的方式。我省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1日至14日（计14天）；

我省各现场确认点确认时间为7月15日至18日（计4天）；我

办受理全省各现场确认点上报数据及材料时间为7月20日前。 

二、报名网址 http://www.chinadegrees.cn/（中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信息网，简称“学位网”）。 三、现场确认地点 （一）

现场确认点为报考者报考我省的各招生单位(见附件8)。现场

确认点代码设置为4位，其中前两位为统一码21，后两位为招

生单位代码的后两位（如辽宁大学的单位代码为：“10140”

，其现场确认点代码应为：“2140”）。 （二）考生既可在

招生单位所在地指定地点报名考试，也可在考生工作单位所

在地指定地点报名考试。如招生单位有特殊要求，应按招生

单位指定的地点报名考试。 （三）各招生单位只接受报考本

单位的报考者进行现场确认工作，不得接受报考省外招生单

位的人员报考。 我省接受省外招生单位报考者（工作单位在

我省）现场确认地点（见附件8）为辽宁大学（接受工作单位

在大连以外的报考者现场确认）和辽宁师范大学（接受工作

单位在沈阳以外的报考者现场确认）。 四、考试时间及考点

设置安排 2011年全国联考于10月29至10月30日进行。各学位

类别所有科目的考试由沈阳市招考办、大连市招生办承办。 

五、报名工作要求 （一）2011年报名考试工作由省招考办统

一组织。报考者应在规定的报名期限内进行网上报名和现场



确认，逾期不予办理。 （二）根据学位办[2011]28号文件，

参加此项考试的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规定使用

的有效身份证件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其他人员规定使用的

有效身份证件为港澳台身份证件、华侨身份证和外籍护照。 

根据《现役军人和人民武装警察居民身份证申领发放办法》

（国务院、中央军委第510号令，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第十

一条规定，“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从事有关社会活动，

需要证明公民身份的，凭居民身份证证明；执行任务、办理

公务、享受抚恤优待等，需要证明现役军人或者人民武装警

察身份的，凭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制发的身份证件证明”。

因此，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报名参加此项考试，也须持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报名，否则不予报名。 在报名期间无法出

具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的报名考生，可采用预报名方式用现

有身份证件进行网上报名、现场确认和缴费，但考生须签署

预报名承诺书（见附件4），承诺于2011年10月10日前取得规

定的有效身份证件。届时不能兑现承诺者，预报名无效，不

能下载准考证，不许其入场考试，所交报名费不予退还。各

确认点须在10月10日至11日安排此类考生的身份证件信息修

改和确认工作，并在10月12日将更新后的考生信息上报省招

考办（电子、纸制）。 各现场确认点在现场确认环节中，须

使用经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核准的系列智能接口第二代居民身

份证阅读器，对考生所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进行鉴别，联机

阅读与核验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芯片内个人信息资料，进行“

人证同一性”认定，采集其电子照片，严防替考发生。对于

个别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芯片内信息不能正常读取的考生，可

采用预报名方式处理。 （三）考试报名工作采用全国统一网



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办法 。所有报考者须在规定的网

报时间内，通过互联网登陆学位网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

考统一网上报名系统（网报系统），按要求填写、提交报名

信息并上传本人近期电子照片（具体要求见附件2）。然后，

在规定的现场确认时间内，到指定地点缴纳报名费、确认报

名信息。报名信息一经签字确认不得更改。 只在网上提交报

名信息未在规定时间到我省指定地点办理缴费及确认等相关

手续的，本次报名无效。 （四）网上报名、现场确认等相关

要求和操作流程见附件3。 六、资格审查 按照学位中

心[2011]23号文件精神，对考生是否符合报考有关学位类别条

件的审查，由招生单位在考试成绩公布后进行。详见国务院

学位办《关于2011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工作的通知

》（学位办[2011]28号）。报考者现场确认时，应认真核对当

场打印出的《报名情况登记表》，确保各项内容准确无误，

并签名认可，确认后因内容错误造成的后果由报考者本人负

责。考生须将打印的资格审查表（样本见附件5）交所在单位

人事部门（或档案管理部门，下同），核准表中内容、填写

推荐意见，并在电子照片上加盖公章，然后按要求将资格审

查表、相关学历、学位证书交报考单位研究生院（处、部）

进行资格审查。如考生持境外学历、学位报考，须经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资格审查时须提交认证报告。 资格审查

时间和方式由招生单位自定。“资格审查表”由招生单位留

存备查。对于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考生，招生

单位不予录取，责任由考生自负。 七、报送材料 1.刻录有报

考者基本信息数据库和照片图像信息的（由国家现场报名软

件统一生成）光盘一式两份。 2.辽宁省2011年在职联考报名



情况统计表一式两份（见附件7）。 3.所有报考者确认签字的

《报名登记表》一份，并按外语和学位类别分别以报名编号

顺序进行整理排列，同时上报打印的考生报名顺序名单。 以

上报名材料，各现场确认点于7月20日报送我办备案。 八、打

印准考证 我省考生下载准考证的时间自10月15日起，由考生

本人在学位网“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统一网上报名系

统”自行下载打印。 九、其他事宜 （一）根据辽宁省省物价

局、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收

费标准的通知》（辽价发[2004]153号）要求，2011年在职人

员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报名考试费由现场确认点按每人每

科80元标准代为收取，其中现场确认点按每人每科5元标准留

取现场确认管理费。请各现场确认点汇总各学位类别报名人

数后，按每人每科75元标准于7月23日之前汇至省招考办（不

收现金），开户名：辽宁省财政厅非税收入财政账户，开户

银行：建行沈阳支行，帐号：21001424101052500327-0025,注

明“在职联考报考费”，然后将汇款回单复印件和所在单位

需要开具发票的单位名称及邮寄地址和联系人一并传真至省

招考办财务室，传真：024-86981013，联系电话

：024-86981013，联系人：宋敏。 （二）各相关单位登录中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网址为

：http://www.chinadegrees.cn/，以下简称“学位网”）电子工

作平台栏“非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考试管理系统”（以

下简称“考试管理系统”）上传、下载相关电子文件，新增

单位用户名、初始密码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以下简称“学位中心”）考试处提供，相关工作应由各单

位指派专人专管。 （三）各现场确认点须提前印制2011年版



《非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考试考生守则及违规处理规则

》，并在确认现场发给每个报考者。 （四）辽宁省招考办研

究生招生处联络方式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33号邮编

：110031 电话：024－86981076，传真：024－869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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